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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文件

二七政文〔2012〕148号

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二七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现将《二七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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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七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

管理办法

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市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

度的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12〕33号）和《二七区煤矿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实施方案》（二七政文〔2012〕11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为了推进全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常态化、规范化、制

度化，特制定本考核管理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“科学发展、安全发展”为指导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

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，牢固树立“隐患就是事故”、煤矿安全

生产“从零开始，向零奋斗”和“煤矿事故可防可控”的管理

理念，进一步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级政府的安全

监管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监督管理机制，推进煤

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顺利开展，确保全区煤矿安全生产状

况持续稳定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持续提升原则。通过规范有序和公正科学的安全隐

患考核体系，促使产煤乡（镇）政府和煤矿主体企业对照规范

查找问题、消除隐患，主观能动地使辖区煤矿企业达到自我整

改、自我巩固、自我完善、自我提高，持续提升煤矿安全生产

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坚持动态管理原则。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结果要与各

单位日常安全管理状况相联系，通过实行动态管理，促使各单

位在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实现动态达标，持续达标。

三、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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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辖区内煤炭企业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，实现全区煤矿安全

生产形势持续、科学、稳定发展。

四、考核范围、时间及标准

（一)考核范围

产煤乡（镇）政府、煤矿主体企业。

（二）考核时间

区政府委托区煤炭管理部门每季度对产煤乡（镇）政府、煤矿

主体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。

（三）考核标准

对各产煤乡（镇）政府、煤矿主体企业的考核标准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五、考核方式及运用

1、区煤炭管理部门对产煤乡（镇）政府、煤矿主体企业安全

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考核，采取督查、检查、汇报、跟踪了解

及查阅平时工作记录等多种方式进行。

2、坚持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，以年终考核为主，平时

考核用于促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并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

依据。

3、考核结果分三个等级，考核得分在 90分以上（含 90分）

的，评定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优秀单位；考核得分在

80分—89分的，评定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合格单位；

考核得分在 80分以下的，评定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

合格单位。

4、各产煤乡（镇）政府、煤矿主体企业，凡是触及考核细则

明确规定的安全红线，考核结果直接评定为不合格单位。

5、将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列入区政府对产煤乡（镇）

政府、煤矿主体企业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附件：1.产煤乡（镇）政府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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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煤矿主体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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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产煤乡（镇）政府

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细则

项目

考评

评分标准序

号

考评内容

应

得

分

实得

分

安全红线

1
辖区煤矿实现安全生产情

况。

辖区内煤矿发生人员死亡事故的，年终考核

直接评定为不合格单位。

2
辖区煤矿无非法违法生产

行为。

被省、市、区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一起非法违

法生产行为的，年终考核直接评定为不合格

单位。

3
辖区煤矿重大安全隐患及

时排查情况。

根据区级以上煤炭管理部门日常安全检查

的情况，发现辖区煤矿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

产煤乡（镇）政府在日常工作中未能及时排

查出的，年终考核直接评定为不合格单位。

机构建设

4

辖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

理工作管理机构（活动领导

小组）成立情况；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制度建立情况。

10
查领导机构建立的相关文件，安全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无文件或制度的不得分。

5
产煤乡（镇）领导分包辖区

煤矿情况。
10

查领导分包制度或文件，有煤矿未分包到位

的，不得分。

6
产煤乡（镇）煤炭管理机构

成立情况。
10

查机构成立文件、机构成员、机构职责、工

作制度、分工情况等，未成立机构的不得分；

各项制度不健全的，扣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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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落实

7 对辖区煤矿开展督查情况。 25

查督查活动记录、现场影像资料、驻矿日志

签字情况、安全隐患处理情况等，每缺少一

项扣5分；缺少三项以上的不得分。

8
辖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

理工作台帐建立情况。
10

查台账，无台账的不得分；查看台账分类建

档，专人管理等情况，管理不规范的扣5分。

9
对上级部门交办工作落实

情况。
10

上级部门对煤矿安全隐患排查结束后，交办

产煤乡（镇）落实的，落实率未达到100%

的，不得分。

10

辖区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

理信息上报区煤炭管理部

门的情况。

10

有一次未按要求履行信息上报的，每次扣2

分；有3次以上未按要求履行上报的，不得

分；未按要求的时间、形式、内容完成上报

的，扣2分。

奖惩及责

任追究

10

产煤乡（镇）政府煤矿安全

隐患排查治理奖惩及责任

追究机制建立及落实情况。

8

查奖惩机制、责任追究机制文件，未建立的

不得分；年终未按相关机制对责任人进行奖

惩的，扣3分。

11

产煤乡（镇）政府煤矿重大

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

度的建立及落实情况。

7
未建立举报奖励制度的，不得分；未落实举

报奖励制度的，扣3分。

总分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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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煤矿主体企业

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细则

项目

考评

评分标准序

号

考评内容
应得

分

实得

分

安全红线

1 所属煤矿实现安全生产。
所属煤矿发生人员死亡事故的，年终考核直

接评定为不合格单位。

2
所属煤矿无非法违法生

产行为。

被省、市、区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所属煤矿存

在一起非法违法行为的，年终考核直接评定

为不合格单位。

3
对所属煤矿重大隐患查

处情况。

所属煤矿存在重大隐患而主体企业未采取

有效措施的，年终考核直接评定为不合格单

位。

管理机构

4

煤矿主体企业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工作管理机构

（活动领导小组）成立情

况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

度建立情况。

10
查工作管理机构建立的相关文件，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制度，无文件或制度的不得分。

5

煤矿主体企业副总经理

以上领导及各业务部门

分包煤矿开展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工作情况。

10
查领导分包制度或文件，有煤矿未分包到位

的，不得分。

职责落实 6
煤矿主体企业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台帐建立情况。
10

查台账，无台账的不得分；查看台账分类建

档，专人管理，记录内容（排查时间、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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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、排查人员、存在隐患、整改期限、整

改责任人、验收时间、验收人、验收结果）

等情况，管理不规范的扣5分。

7
主体企业对所属煤矿开

展安全隐患排查情况。
15

重点对所属煤矿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、所属煤

矿企业矿级领导下井带班情况、各项安全技

术措施的制定及贯彻落实情况等进行排查。

查每周对所属煤矿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记录、

影像资料等，缺少一周的，不得分；查对所

属煤矿各项排查记录，未落实排查的，不得

分；缺少一项的扣5分

8
上级部门排查出的安全

隐患跟踪督办情况。
10

煤矿主体企业对上级部门交办整改的一般

隐患未跟踪督办，重大隐患未挂牌督办的不

得分；一般隐患整改落实率未达到100%的，

扣5分；重大隐患未整改落实的，不得分。

9

煤矿主体企业排查出的

安全隐患验收销号落实

情况。

10

查验收报告，一般隐患由主体企业相关业务

部门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，经主体企业分管

安全副总经理签字后方可销号，无验收合格

证明，无安全副总签字的，扣5分；

10

煤矿主体企业排查出的

重大安全隐患上报区煤

炭管理部门备案的情况。

8 有一次未按要求履行信息上报的，不得分。

奖惩及责

任追究机

制

11

煤矿主体企业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奖惩机制建立

及落实情况。

9

查奖惩机制、责任追究机制文件，未建立的

不得分；年终未按相关机制对责任人进行奖

惩的，扣2分。

12

煤矿主体企业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责任追究机制

建立及落实情况。

9
查责任追究机制制度或文件，无相关资料

的，不得分；制度落实不到位的，扣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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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煤矿主体企业重大安全

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

的建立及落实情况。

9
未建立举报奖励制度的，不得分；未落实举

报奖惩制度的，扣2分。

总分 100

主题词：机构 安全生产 通知

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 11月 12日印发


